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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海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官网发布通

知称，近期浙江省开展无偿献血者及其亲

属省内用血费用医疗机构直接减免工作，

实现“用血服务不用跑”，取得良好社会反

响。为进一步建立“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的便民服务体系，切实为无偿献血

者提供优质服务，经商财政部，决定在全国

范围开展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省内用血费

用医疗机构直接减免工作。

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省内用血费用直

接减免，这是以病人为中心的改善医疗服

务的重要举措。从无偿献血角度说，此举

更是对无偿献血激励机制的健全，有助于

激发更多无偿献血行为。

据报道，我国献血工作先后经历有偿、

义务和无偿三个过程。有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无偿献血人次数和采血量居全球首

位。然而，“血荒”问题在全国很多地方仍

然存在，一些无偿献血工作开展得好的地

区，仍存在季节性“血荒”。“血荒”何以存

在？还是因为血液采集增长速度跟不上临

床用血增长的需要。而血液采集增长速

度，一方面，受制于部分老百姓无偿献血的

观念不够强，有人担心献血影响健康，有人

担心自己献的血被人拿来牟利；另一方面，

则受制于对无偿献血者的关爱不够、激励

不强，甚至于，无偿献血者当初献了血，自

己生病需要用血时却无血可用，即使有血

可用，也要缴纳昂贵的费用。

为破解“血荒”，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具

体措施，加大对无偿献血者的激励。比如

让其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费逛公园、

免费体检、看病免诊疗费、申请无偿献血者

大病救助金、积分入户等。这些激励措施

对无偿献血当然具有一定诱惑力，但无偿

献血者最想要的回报，可能还是当自己及

亲属在遇到紧急危难时，可享受优先用血，

用血费用也可或减或免，毕竟，需要输血时

往往是性命攸关之时。

当然，对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的用血

之需，此前有的地方也实行优先政策，且费

用可报销，但需要在办理出院结算手续之

后，携带无偿献血证、出院发票、病情诊断

证明、用血当日清单、身份证、直系亲属证

明等一系列资料，到医院办理报销手续，且

仅限于一个城市，甚至仅限于与献血站有

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总之，证明材料、附

加条件很多，让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用血

费用“直免”梗阻于“最后一公里”。

此番，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省要形成全

省统一的减免标准，建立全省统一的无偿

献血者数据库、用血减免数据库，建设全省

用血费用直免操作平台；打通地市间、血站

间和医院间的结算壁垒，实现跨地市减免；

为最大程度方便献血者，还要打破信息孤

岛，实现数据共享，不断精简证明材料，没

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事项一律取消，实

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如此，

无偿献血者用血费用直免，就有望不再梗

阻于“最后一公里”。

有待完善

购物付款时，不用打开

手机，只是看一眼支付设备，

就能完成付款。今年以来，

刷脸支付在大小商店、餐馆

逐渐铺开，消费者和商家在

感到新鲜、好奇的同时也发

现，这一设备利用率较低，体

验也没有二维码支付好，此

外还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

险。刷脸支付未来如何？市

场还在观察和等待。

新华社 曹一

李秀荣

近日，一封“承诺书”在网上引起热

议，签署这份“承诺书”的是20余名七旬

老人。原来，他们组织同学聚会，担心有

人酒后出现意外，大家主动签订《安全责

任自负承诺书》，表态称参加聚会将量力

而行，如果出现意外与他人无关。

这个“承诺书”被网友们称为“饮酒

免责协议”。朋友、同学、同事间聚会免

不了要喝酒，一起喝酒、劝酒后引发的生

命安全意外纠纷，也屡次见诸报道、诉诸

公堂。这正是武汉 20 余名七旬老人在

参加同学聚会时，先签所谓“安全责任自

负承诺书”的原因。这样的承诺书，更像

是“生死状”。有了这道程序、这纸承诺，

同饮者就可以放心地喝酒了吗？

事实上，聚会喝酒先签“生死状”徒

劳无功，并不能收获免责的法律效力。

对于聚会组织者来说，具有安全保障义

务，比如喝什么酒、怎么喝酒，组织者要

事先安排好，并做好风险提醒工作，引导

大家理性饮酒，照顾好每个人的健康、安

全；反之，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就要承

担相关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37 条

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这种侵权责任，并不能随着聚

会参与者签订了“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

而免除。

对于聚会参与者来说，不管是自己

还是他人的身体情况怎样，能喝抑或不

能喝，都要摒弃陈旧的劝酒风气、嗜酒甚

至酗酒习气，文明饮酒、健康饮酒，相互

关照、相互保护。老年人聚会可能不会

以“不喝不够朋友”等语言刺激强迫他人

喝酒，但有的老年人容易在他人的嗜酒

行为影响下，激活身体里的“酒虫”，不理

性饮酒。因此，聚会参与者即便能喝，也

要为同行人着想，节制饮酒，当不能喝或

不太能喝的同行人被焕发出喝酒兴趣

时，同饮者有劝阻义务，他人醉酒且丧失

自我照顾能力时，还有照顾、护送和通知

家人的义务。这种义务，也不能因为有

了“饮酒免责协议”而免除。

简单地说，如果因为聚会者都主动

签订了“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大家都

“你喝你的，我喝我的”，或者“你喝我不

喝”，没有尽到注意与劝阻义务，假设有

人在聚会中受到健康损害或突发生命安

全意外，或者明知醉酒者独自回家会有

危险而放任该行为发生，即便没有劝酒，

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因此，徒具自我安慰价值的“饮酒免

责协议”法律意义不大。最近一两年，一

些法院作出的“酒驾出车祸，同桌酒友担

责”的判例，已经让公众意识到：对同桌

饮酒者最大限度地尽到提醒义务、安全

保障义务，及时制止不当劝酒以及斗酒

现象，不仅是一种法律义务，还是一种文

明行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必须谨记：

小酌怡情，而饮酒过量，轻则伤身，重则

害命。

六名初中生救了整楼人，
学校安全教育应“记大功”

感谢这6名初中生救了整楼人，

更应感谢学校安全演练的常态化。只

有不让安全教育走过场，才能让应急

技能在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叶金福

近日，河北保定第七中学的 6 名初二

学生在小区内运动场打网球时，发现 27

单元楼冒出了滚滚黑烟。在报火警后，几

名少年跑进单元楼，从一楼开始挨家挨户

地敲门，叫居民撤离。此后，仅用 15 分

钟，全部居民就完成了撤离，无人员伤

亡。之后，所在学校为他们授予了“见义

勇为好少年”荣誉称号。

一场火场，无人伤亡，这6名初二学

生的举动无疑可圈可点，值得点赞。

在发现火灾后，6名初中生不是视而

不见，而是第一时间报火警；不是鲁莽救

人，而是认真权衡现场情况，再做下一步

打算；不是随意撤离，而是让居民捂住口

鼻，弯低身子，手扶墙壁，迅速撤离。纵

观整个过程，这几名初中生确实做到了有

胆有谋，其见义勇为行为挽救了很多人的

生命，自然该得到学校和社会的褒奖。

但笔者以为，6 名初中生救了整楼

人，也莫要忘了给这群学生的学校常态化

的安全演练“记大功”。据这些学生所在

的保定市第七中学校长吕金起说，学校每

个月都认真进行应急疏散演练，训练孩子

们在面对火灾、地震等灾害时的逃生技

能。就在事发当天，学校刚刚组织了应急

疏散演练。

试想，要不是学校高度重视安全工

作，把安全演练常态化，做到“月月演

练”，学生能熟练地掌握面对诸如火灾这

样危险场面的急救技能吗？因此，学校组

织的安全教育、应急疏散演练，成为关键

时刻救命的技能，这显然是比6名初中生

救了整楼人更让人欣喜的现象。

感谢这6名初中生救了整楼人，更应

感谢学校安全演练的常态化。各地、各

单位不妨多多向保定市第七中学学习，

不让应急演练走过场，真正让安全教育

入脑入心，从而让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

将掌握应急技能，让应急技能在关键时

刻真能救命。

直免用血费，让献血更有动力
此番国家卫健委明确表态，建立全省统一的无偿献血者数据库，打通地市

间、血站间和医院间的结算壁垒，打破信息孤岛，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如此，无偿献血者用血费用直免，就有望不再梗阻于“最后一公里”。

签“饮酒免责协议”真能免责吗
事实上，聚会喝酒先签“生死状”徒劳无功，并不能收获免责的法律效力。


